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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 
 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预计 2021 年半年度

（以下简称“报告期”）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.6 亿元到 12.6

亿元，同比增加 155.56%到

177.78%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1.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为 11.6 亿元到 12.6 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增加 7 亿元到 8 亿元，同比

增加 152.17%到 173.91%。 

2.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，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.5 亿元到 12.5 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增

加 7 亿元至 8 亿元，同比增加 155.56%到 177.78%。 

 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



（一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4.6 亿元。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：4.5 亿元。 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0.24 元。 

 

三、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

（一）报告期内，受益于产能扩张和双玻需求增加，公司主要产品光伏玻 

璃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； 

（二）报告期内，尽管第二季度光伏玻璃价格有所下降，但平均价格高于 

去年同期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。 

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
 


